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︵
2018
年
7

月
23
至
7

月
28
日
︶ 

 
總
題
：
利
未
記
結
晶
讀
經
︵
二
︶ 

 
 

第
一
篇 

祭
司
的
承
接
聖
職 

7
／
23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林
後
一
1
∫

14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週
一
：
林
後
一
15
∫
二
11 

出
二
八
41
：﹁
…
又
要
膏
他
們
，
使
他
們
承
接
聖
職
，
將
他
們
分
別
為
聖
，
他
們

好
作
祭
司
事
奉
我
。
﹂ 

利
八
26
∫

28
：﹁
…
取
一
個
無
酵
餅
，
一
個
調
油
的
餅
和
一
個
薄
餅
，
都
放
在

脂
油
和
右
腿
上
，
…
作
為
搖
祭
，
…
燒
在
壇
上
的
燔
祭
上
，
都
是
承
接
聖

職
所
獻
怡
爽
的
香
氣
，
是
獻
給
耶
和
華
的
火
祭
。
﹂ 

壹 

在
西
乃
山
律
法
的
頒
賜
以
及
帳
幕
的
建
造
之
後
，
神
賜
給
祂
的
子
民
利
未
記

各
章
，
訓
練
他
們
敬
拜
並
有
分
於
祂
，
而
過
聖
別
、
潔
淨
、
喜
樂
的
生
活
： 

貳 

利
未
記
八
章
裏
的
記
載
，
是
關
於
祭
司
亞
倫
和
他
兒
子
們
的
承
接
聖
職
： 

 

一、
這
指
明
一
至
七
章
的
獻
祭
，
是
為
着
祭
司
的
承
接
聖
職
或
接
受
任
命
。 

 

二、
﹁
承
接
聖
職
﹂
︵
出
二
八
41
，
二
九
9
，
33
，
35
︶
一
辭
，
原
意
為
﹁
雙

手
充
滿
﹂
；
亞
倫
承
接
聖
職
，
得
着
大
祭
司
聖
別
的
地
位
，
藉
此
他
虛
空

的
雙
手
就
得
着
充
滿
。
︵
利
八
25
∫

28
。
︶ 

 

三、
我
們
承
接
祭
司
的
職
任
，
必
須
有
包
羅
萬
有
的
基
督
作
全
部
五
種
祭
︵
燔

祭
、
素
祭
、
贖
罪
祭
、
贖
愆
祭
與
平
安
祭
︶
﹁
充
滿
我
們
的
雙
手
﹂
，
給

我
們
享
受
。 

 

四、
基
督
之
於
我
們
的
一
切
所
是
和
祂
為
着
我
們
的
一
切
所
作
，
如
供
物
所
豫

表
，
都
是
要
將
我
們
構
成
為
祭
司—

彼
前
二
5
，
9
，
啓
一
6
，
五
10
，

參
二
6
。 

 

五、
我
們
藉
着
享
受
基
督
作
供
物
而
有
基
督
構
成
在
我
們
裏
面
，
這
構
成
就
是

神
聖
的
任
命
；
承
接
聖
職
是
在
我
們
這
面
，
我
們
把
自
己
奉
獻
給
神
；
任

命
是
在
神
那
面
，
祂
任
命
我
們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需
要
在
承
接
聖
職
那
天
，
把
自
己
交
給
神
，
說
：﹁
主
，
我
是
你
的
。

因
為
你
買
了
我
。
我
把
自
己
交
給
你
，
作
你
的
僕
人
，
甚
至
作
你
的
奴
僕

服
事
你
。
﹂
神
會
立
刻
接
納
我
們
的
奉
獻
，
並
任
命
我
們
作
事
奉
祂
的
祭

司
。 

7
／
24
週
二  

讀
經
進
度
：
林
後
二
12
∫
三
6 

利
八
4

：﹁
…
會
眾
聚
集
在
會
幕
門
口
。
﹂ 

 
 

6
：﹁
摩
西
叫
亞
倫
和
他
兒
子
們
近
前
來
，
用
水
洗
了
他
們
。
﹂ 

林
前
六
11
：﹁
你
們
中
間
有
人
從
前
也
是
這
樣
，
但
在
主
耶
穌
基
督
的
名
裏
，
並

在
我
們
神
的
靈
裏
，
你
們
已
經
洗
淨
了
自
己
，
已
經
聖
別
了
，
已
經
稱

義
了
。
﹂ 

 

六、
亞
倫
和
他
兒
子
們
在
會
幕
門
口
承
接
聖
職
，
表
徵
我
們
承
接
祭
司
的
職

任
，
不
僅
是
在
神
面
前
，
也
是
為
着
召
會—

利
八
1
∫

3
。 

 

七、
摩
西
用
水
洗
了
亞
倫
和
他
兒
子
們
，
表
徵
我
們
要
承
接
祭
司
的
職
任
，
就

需
要
那
靈
的
洗
淨—

6
節
，
林
前
六
11
。 

 

八、
摩
西
用
膏
油
抹
帳
幕
、
祭
壇
、
洗
濯
盆
、
及
一
切
器
具
，
使
它
們
分
別
為

聖
，
︵
利
八
10
∫

11
，
︶
表
徵
基
督
與
召
會
︵
帳
幕
︶
、
十
字
架
︵
祭
壇
︶
、

並
那
靈
的
洗
滌
︵
洗
濯
盆
︶
，
都
與
新
約
的
祭
司
職
分
有
關
，
使
祭
司
得

以
聖
別
： 

 
 

1.
神
任
命
我
們
作
祭
司
乃
是
分
別
為
聖
的
事
，
是
得
以
成
為
聖
別
的
事
，

也
就
是
被
分
別
歸
神
，
並
被
神
這
聖
者
浸
透
的
事
。 

 
 

2.
膏
抹
將
那
複
合
有
基
督
的
人
性
、
人
性
生
活
、
死
、
復
活
和
升
天
的
三

一
神
帶
給
祭
司
以
及
召
會
生
活
；
這
很
強
的
指
明
，
祭
司
體
系
受
膏
抹

乃
是
使
神
與
我
們
成
為
一
，
因
為
膏
抹
表
徵
凡
神
所
是
、
所
正
在
作
、

以
及
將
要
作
的
，
都
是
我
們
的—

約
壹
二
20
，
27
，
出
三
十
22
∫

26
。 

 
 

3.
在
祭
司
承
接
聖
職
的
事
上
，
獻
贖
罪
祭
和
燔
祭
緊
接
在
膏
抹
之
後
；
︵
利

八
14
∫

21
；
︶
這
些
供
物
題
醒
我
們
，
我
們
是
誰
，
我
們
是
甚
麼
，
也

題
醒
我
們
甚
麼
是
我
們
該
是
卻
還
不
是
的
。 

應
用
：
祂
的
成
為
肉
體
、
人
性
生
活
、
受
死
、
復
活
、
升
天
和
再
來
，
這
一
切
已

經
膏
在
我
們
身
上
，
就
是
說
，
這
一
切
已
經
與
我
們
成
為
一
。 

7
／
25
週
三  

讀
經
進
度
：
林
後
三
7
∫

18 

出
二
八
2

：﹁
你
要
給
你
哥
哥
亞
倫
作
聖
衣
，
為
榮
耀
為
華
美
。
﹂ 

 
 

 

4
：﹁
他
們
要
作
這
些
衣
服
：
胸
牌
、
以
弗
得
、
外
袍
、
編
織
的
內
袍
、

頂
冠
、
腰
帶
；
要
為
你
哥
哥
亞
倫
和
他
兒
子
們
作
這
聖
衣
，
使
他
們
可

以
作
祭
司
事
奉
我
。
﹂ 

 

九、
摩
西
給
亞
倫
的
兒
子
們
穿
上
祭
司
的
衣
服
，
表
徵
作
新
約
祭
司
的
信
徒
，

以
基
督
的
神
聖
屬
性
調
着
祂
的
人
性
美
德
為
妝
飾
；
我
們
外
在
的
彰
顯
應

該
是
基
督
的
神
聖
屬
性
顯
於
人
性
美
德—

13
節
： 

 
 

1.
按
豫
表
，
衣
服
表
徵
彰
顯
；
︵
參
賽
六
四
6
，
啓
十
九
8
；
︶
祭
司
的

衣
服
表
徵
事
奉
的
祭
司
所
彰
顯
的
基
督
；
祭
司
也
藉
着
他
們
的
聖
衣
，

分
別
為
聖
歸
與
神
。
︵
出
二
八
2
∫

3
。
︶ 

 
 

2.
祭
司
的
衣
服
主
要
是
為
榮
耀
為
華
美
，
︵
2
，
︶
表
徵
基
督
神
聖
榮
耀

和
人
性
華
美
的
彰
顯
；
榮
耀
與
基
督
的
神
性
︵
祂
的
神
聖
屬
性
︶
有
關
；

︵
約
一
14
，
來
一
3
；
︶
華
美
與
基
督
的
人
性
︵
祂
的
人
性
美
德
︶
有

關
。 

 
 

3.
基
督
的
神
性
，
由
祭
司
衣
服
上
的
金
所
豫
表
，
是
為
着
榮
耀
；
祂
的
人

性
，
由
藍
色
、
紫
色
、
朱
紅
色
線
和
細
麻
所
豫
表
，
是
為
着
華
美
；
︵
出

二
八
4
∫

6
；
︶
我
們
過
彰
顯
基
督
神
聖
榮
耀
和
人
性
華
美
的
生
活
，

就
得
着
聖
別
，
並
彀
資
格
成
為
祭
司
體
系
。
︵
參
羅
十
三
14
。
︶ 

應
用
：
基
督
的
彰
顯
該
是
我
們
的
制
服
。
我
們
與
人
接
觸
時
，
需
要
使
人
對
基
督

的
彰
顯
有
深
刻
的
印
象
，
對
我
們
所
穿
上
的
基
督
有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我
們

若
這
樣
作
，
在
傳
福
音
的
時
候
就
會
有
能
力
和
權
柄
。 

7
／
26
週
四  

讀
經
進
度
：
林
後
四
1
∫

12 

利
八
14
∫

15
：﹁
他
︹
摩
西
︺
牽
了
贖
罪
祭
的
公
牛
來
，
亞
倫
和
他
兒
子
們
按

手
在
贖
罪
祭
公
牛
的
頭
上
；
摩
西
就
宰
了
公
牛
。
用
指
頭
蘸
些
血
，
抹
在

壇
周
圍
的
四
角
上
，
使
壇
潔
淨
，
把
其
餘
的
血
倒
在
壇
的
基
部
，
使
壇
分

別
為
聖
，
為
壇
遮
罪
。
﹂ 

 

十、
贖
罪
祭
的
公
牛
表
徵
較
剛
強
、
較
豐
富
的
基
督
，
作
我
們
的
贖
罪
祭
，
以

對
付
肉
體
、
舊
人
、
內
住
的
罪
、
撒
但
、
世
界
、
和
世
界
的
王
，
使
我
們

得
以
承
擔
新
約
的
祭
司
職
分
；
這
題
醒
我
們
在
自
己
裏
面
乃
是
前
述
一
切

消
極
事
物
的
構
成
，
需
要
天
天
獻
上
基
督
作
贖
罪
祭
，
好
盡
祭
司
的
職
分—

利
八
14
： 

 
 

1.
祭
司
要
在
聖
處
喫
贖
罪
祭
，
使
他
們
﹁
擔
當
會
眾
的
罪
孽
，
在
祂
︹
耶

和
華
︺
面
前
為
他
們
遮
罪
﹂—

十
17
。 

 
 

2.
祭
司
享
用
贖
罪
祭
，
擔
當
百
姓
的
罪
孽
，
表
徵
我
們
這
些
新
約
的
祭
司
，

享
用
基
督
作
信
徒
的
贖
罪
祭
，
意
思
是
有
分
於
基
督
的
生
命
，
就
是
那

擔
當
他
人
之
罪
的
生
命
，
作
我
們
生
命
的
供
應
，
使
我
們
能
擔
當
神
子

民
的
難
處
。 

 
 

3.
我
們
在
召
會
生
活
中
，
對
基
督
作
我
們
贖
罪
祭
豐
富
的
享
受
，
使
我
們

能
將
基
督
這
對
付
罪
的
生
命
供
應
給
信
徒
，
使
他
們
可
以
對
付
自
己
的

罪
，
以
恢
復
他
們
與
神
之
間
中
斷
的
交
通—

加
六
1
∫

2
，
弗
四
2
。 

應
用
：
基
督
的
生
命
乃
是
對
付
罪
的
生
命
。
首
先
，
你
自
己
必
須
因
著
享
受
基
督

對
付
罪
的
生
命
，
而
受
了
對
付
。
然
後
你
必
須
把
這
樣
一
位
基
督
作
為
對

付
罪
的
生
命
供
應
別
人
。 

7
／
27
週
五  

讀
經
進
度
：
林
後
四
13
∫
五
8 

利
八
14
：﹁
他
︹
摩
西
︺
牽
了
贖
罪
祭
的
公
牛
來
，
亞
倫
和
他
兒
子
們
按
手
在
贖

罪
祭
公
牛
的
頭
上
。
﹂ 

 

十
17
：﹁
這
贖
罪
祭
旣
是
至
聖
的
，
耶
和
華
又
給
了
你
們
，
要
你
們
擔
當
會
眾

的
罪
孽
，
在
祂
面
前
為
他
們
遮
罪
，
你
們
為
何
沒
有
在
聖
所
喫
呢
？
﹂ 

 
 

4.
當
我
們
享
受
基
督
作
對
付
罪
的
生
命
時
，
我
們
必
須
有
度
量
去
擔
當
神

子
民
的
罪
孽
；
我
們
必
須
學
習
把
基
督
供
應
給
陷
在
罪
中
的
親
愛
聖
徒
： 

 
 
 

a.
將
基
督
作
對
付
罪
的
生
命
供
應
給
人
，
不
是
到
他
那
裏
去
指
出
他
的

錯
，
定
他
的
罪
；
這
只
會
造
成
損
害
。 

 
 
 

b.
犯
罪
人
的
心
通
常
是
剛
硬
的
；
︵
來
三
13
；
︶
如
果
我
們
要
去
供
應

基
督
給
他
，
我
們
必
須
信
靠
主
，
好
叫
我
們
靠
着
那
靈
有
恩
典
，
使

他
剛
硬
的
心
輭
化
，
並
得
着
溫
暖
。 

 
 
 

c.
然
後
纔
能
把
這
位
是
生
命
的
基
督
，
實
際
的
、
真
實
的
、
豐
富
的
供

應
給
他
；
這
生
命
，
就
是
那
靈
，
會
在
他
裏
面
作
工
；
然
後
他
就
會

藉
着
我
們
供
應
到
他
裏
面
的
這
靈
，
就
是
基
督
的
生
命
，
得
着
醫
治
。 

 
 
 

d.
這
就
是
利
未
記
所
說
，
擔
當
神
百
姓
罪
孽
的
意
思
；
這
是
除
去
聖
徒

中
間
的
罪
的
路
，
使
他
們
最
終
得
着
恢
復
。 

應
用
：
在
照
顧
聖
徒
的
事
上
，
我
有
過
這
樣
的
經
歷
，
我
沒
有
和
聖
徒
談
到
他
的

軟
弱
、
過
錯
或
罪
惡
，
然
而
他
得
了
醫
治
。
不
是
因
我
的
話
，
乃
正
因
那

藉
著
我
供
應
到
他
裏
面
的
靈
，
就
是
基
督
的
生
命
。 

7
／
28
週
六  

讀
經
進
度
：
林
後
五
9
∫

21 

利
八
18
：﹁
…
亞
倫
和
他
兒
子
們
按
手
在
︹
燔
祭
的
公
綿
︺
羊
的
頭
上
； 

 

六
9

：﹁
…
燔
祭
要
整
夜
在
壇
上
的
焚
燒
處
，
直
到
早
晨
，
壇
上
的
火
要
一
直

燒
着
。
﹂ 

林
前
十
一
29
：﹁
因
為
那
喫
︹
餅
︺
喝
的
，
若
不
分
辨
那
身
體
，
就
是
給
自
己
喫

喝
審
判
了
。
﹂ 

 

十一、
燔
祭
的
公
綿
羊
︵
利
八
18
︶
表
徵
剛
強
的
基
督
作
我
們
的
燔
祭
，
使
我
們

得
以
承
擔
新
約
的
祭
司
職
分
；
這
供
物
題
醒
我
們
這
些
事
奉
的
人
必
須
絕

對
為
着
神
，
而
我
們
卻
不
是
；
因
此
，
為
着
祭
司
的
事
奉
，
我
們
需
要
天

天
取
用
基
督
作
我
們
的
燔
祭
，
︵
六
12
，
︶
經
過
這
世
代
的
黑
夜
，
直
到

早
晨
，
就
是
直
到
主
再
來
。
︵
9
。
︶ 

 

十二、
承
接
聖
職
所
獻
的
公
綿
羊
︵
八
22
︶
表
徵
剛
強
的
基
督
，
使
我
們
得
以
承

接
聖
職
，
承
擔
祭
司
職
分
： 

 
 

1.
從
承
接
聖
職
所
獻
的
公
綿
羊
，
取
些
血
抹
在
亞
倫
和
他
兒
子
們
的
右
耳

垂
上
，
和
右
手
的
大
拇
指
上
，
並
右
腳
的
大
拇
指
上
；
︵
23
∫

24
；
︶

這
表
徵
基
督
救
贖
的
血
潔
淨
了
我
們
聽
話
的
耳
、
工
作
的
手
和
行
動
的
腳
。 

 
 

2.
我
們
必
須
學
習
如
何
聽
神
的
話
，
︵
路
十
38
∫

42
，
︶
作
祂
所
要
求
的
，

並
照
着
祂
的
路
而
行
；
在
利
未
記
十
四
章
十
四
節
，
潔
淨
患
痲
瘋
者
也

用
同
樣
的
手
續
；
這
指
明
在
神
眼
中
，
我
們
這
些
受
任
命
作
神
祭
司
的

罪
人
乃
是
不
潔
淨
的
，
像
患
痲
瘋
者
一
樣
。 

 
 

3.
我
們
的
聽
首
先
被
題
到
，
因
為
聽
影
響
我
們
的
工
作
和
行
動
；
就
如
以

賽
亞
五
十
章
四
至
五
節
所
指
明
的
，
神
的
僕
人
必
須
有
能
聽
的
耳
朵
；

僕
人
若
是
不
聽
主
人
的
話
，
絕
無
法
按
着
祂
的
旨
意
和
心
願
服
事
祂
。 

 

十三、
亞
倫
和
他
兒
子
們
承
接
聖
職
，
同
樣
的
程
序
重
複
七
天
，
好
為
他
們
遮
罪
，

︵
利
八
33
∫

36
，
︶
表
徵
我
們
要
記
得
我
們
這
些
新
約
祭
司
承
接
聖
職
並

接
受
任
命
的
一
切
相
關
之
事
；
三
十
五
節
指
明
，
祭
司
的
承
接
聖
職
和
接

受
任
命
是
嚴
肅
的
事
，
這
警
告
我
們
，
不
該
輕
率
的
進
入
新
約
的
祭
司
職

分
，
也
不
該
輕
率
的
進
入
對
基
督
的
享
受
。
︵
參
林
前
十
一
27
∫

29
︶ 

應
用
：
在
擘
餅
聚
會
的
事
上
，
我
們
特
別
需
要
這
警
告
。
輕
率
或
隨
便
的
有
分
於

對
基
督
之
享
受
的
交
通
，
乃
是
嚴
重
的
事
。 

詩
歌
：
三
三
九
首 

奉
獻
︱
全
都
獻
主
︵
第
一
、
二
、
五
節
︶ 

    

一、
主
，
你
得
着
我
一
生
，
使
它
歸
你
成
為
聖
；  

得
着
我
日
與
我
時
，
歸
你
使
用
永
無
止
。  

為
我
荊
棘
冠
冕
你
肯
戴
，
為
我
釘
死
苦
架
你
受
害
；  

為
你
我
願
獻
上
我
命
與
我
愛
，
事
你
、
愛
你
到
萬
代
。 

    

二、
得
着
我
手
與
我
足
，
勤
作
你
工
，
奔
你
路
；  

得
着
我
口
與
我
舌
，
傳
揚
你
話
，
頌
你
德
。  

為
我
荊
棘
冠
冕
你
肯
戴
，
為
我
釘
死
苦
架
你
受
害
；  

為
你
我
願
獻
上
我
命
與
我
愛
，
事
你
、
愛
你
到
萬
代
。 

    

五、
主
，
你
得
着
我
一
切
，
我
願
與
你
永
聯
結
，  

愛
你
、
念
你
、
事
奉
你
，
永
遠
失
去
在
你
裏
。  

為
我
荊
棘
冠
冕
你
肯
戴
，
為
我
釘
死
苦
架
你
受
害
；  

為
你
我
願
獻
上
我
命
與
我
愛
，
事
你
、
愛
你
到
萬
代
。 


